
附件 2 

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雙語實驗班入班報名表 

申請積分複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

申請人  

報到編號  

申請日期 113年 8月 8日 中午 10：00前 

積分複查 

□113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

□英文檢定證明 

□數理類(含資訊及工程)競賽證明 

 

【注意事項】申請人不得要求告知審查人員姓名及有關資料。 

 
數學 自然 英語 英文檢定積分 競賽表現 

會考等級 

(考生填寫) 
     

積分 

(此欄位由審查

人員填寫) 

     

複查結果： 

□ 無誤  

□ 有誤（總積分：      ；排序：    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員核章：           

 


